
礦 業 用 地 申 請 書 

主 旨 
茲因礦業需要，擬依照礦業法及有關規定申請核定礦業必需使用之土地
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用途，敬請核辦。 

執 照 字 號 臺濟採（委探）字第            號。 

礦 區 字 號 礦業（探）字第        號。 

礦區所在地名    省（巿）  縣（巿）   鄉（鎮）         地方。 

附 件 

（一）礦業用地明細表七份。 
（二）礦業用地施工計畫說明書七份。 
（三）施工計畫位置實測圖（縮尺：五千分之一）七份。 
（四）地籍圖謄本七份。 
（五）土地登記謄本七份。 

（六）申請費。（探礦：２５００元、採礦：５０００元）。 

       此致  
 
經濟部礦務局  
 
 
            申  請  人：             （署名蓋章） 

            出生年、月、日： 

身 份 證 字 號： 

            地       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 


